《浩德伊河湾项目渠道服务合同》2025年7月补充协议
甲方：【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】
乙方：【洛阳闹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】
甲、乙双方于2025年1月1日签订了《浩德伊河湾项目渠道服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原合同委托期限为自【2025】年【1】月【1】日起至【2025】年【12】月【31】日止，现甲、乙双方就原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如下：
一、本补充协议有效期：2025年7月1日至 2025年7月31日。
二、将原合同第七条佣金标准变更为：
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期间（均含当日），乙方推介成交的房源佣金按如下标准执行：认购房源 1-7套，按照20000 元/套计提；认购房源 ≥8套，按照30000 元/套计提（通提）。
2、 如发生客户退房，双方按照退房后的成交套数重新核算佣金。如乙方客户网签后30日内发生退房事宜，在客户退房手续办理完成，且双方确认金额后，甲方有权从后期应付给乙方的佣金款项中直接扣除该笔费用。若甲方后续无应付乙方款项，则甲方向乙方出具红字发票申请，配合乙方重新开具发票手续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将该客户签约产生的佣金退还给甲方，否则每逾期一日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欠付款项万分之三的违约金。客户网签后超30日或因为甲方原因退房的，乙方无需退还佣金，甲方未支付的仍应支付。
三、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
四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。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原合同为准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贰份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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